附12
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以下简称“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中，涉农专业学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县城，下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范围（我区涉农专业范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名单见附12-1、2）。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就读涉农以外专业的，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第二条 中职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其中一等为每生每年3000元，用于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二等为每生每年1000元，用于资助涉农专业学生、集中连片地区农村学生和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
第三条 实施五年一贯制、“3+2”或“2+3”学制的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学生，在学生完成中等职业教育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学习后，不再享受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劳动预备役制学生不享受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资助年限为：初中毕业起点和高中毕业起点全日制三年及以上学制的，资助第一、二学年；高中毕业起点全日制一年及以上且不满三年学制的，资助第一学年。
第五条 各市县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范围大于或相关标准高于本通知的，可继续执行，超出部分所需资金由出台政策的市县财政承担。
第二章  申请与评定
 
第六条 国家助学金的基本申请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 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
第七条 国家助学金原则上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学期动态调整。
第八条 学校应将《广西壮族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详见附12-3，以下简称《助学金申请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详见附12-4）随同入学通知书一并寄发给录取的新生。
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每学年秋季学期开学一个月内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助学金申请表》和递交本人身份证及户口簿的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应包含户号页、学生姓名页、监护人姓名页等信息。
第九条 学校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受理学生申请，接收相关材料，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初审。在确定享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名单后，须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技工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学生资助信息系统”）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审核结果要在相关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第十条 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有以下行为或表现的，经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停止其当学期国家助学金受助资格,由此产生的结余资金结转下一学期继续用于国家助学金发放：
（一）严重违反校纪校规被记过及以上处分的；
（二）弄虚作假，填写的个人信息不真实的。
第十一条 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由涉农专业转到非涉农专业的学生，当学期不能再以涉农专业学生身份享受国家助学金；由非涉农专业转到涉农专业的学生，其国家助学金受助资格从下一学期开始认定。
 
第三章  资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国家助学金通过学生资助卡等一般银行储蓄卡发放给受助学生，原则上按学期发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按月发放。如果学生本人没有银行储蓄卡，中等职业学校应为每位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统一办理中职学生资助卡，并组织学生领卡时在《中等职业学校中职资助卡签领表》（详见附12-5）上签名确认。中职学生资助卡须由学生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和学生证，到发卡银行网点柜台办理激活手续后方可使用。资助卡发卡银行及学校不得向学生收取卡费等费用，不得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确因特殊情况无法使用银行卡发放的，如学生未达到办卡年龄，办卡材料不符合银行要求等原因，须经各市审核、汇总后再经由自治区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通过其他形式发放。
第十三条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学生资助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要根据本办法制定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设立专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助学工作。
第十四条 各级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学生学籍管理，建立健全学生信息档案，保证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学生信息完整和准确。
第十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必须以实际在校全日制学籍学生为信息录入的唯一依据，严禁编造虚假学生姓名、身份证注册入学及将非全日制学生注册为全日制学生。对于学生因注册后没有报到入学、已注册为全日制学生而不能参加全日制学习、退学、转学、开除、死亡等情况要及时办理学籍异动，及时上报，防止瞒报、拖延不报行为。
各级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一校两牌”、“联合招生”、“学籍异动”等情况的监管，坚决杜绝“双重学籍”现象，保证学生基本信息的完整和准确。
第十六条 中等职业学校要做好学生学籍的填报和日常管理工作，对于转学和流失学生信息，要及时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做异动处理，并报同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核，以便审核通过后自动对接到学生资助信息系统，技工院校直接在学生资助信息系统做异动处理后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审核。要做好学生资助信息系统受助学生名单、信息统计月报表和学期报表的填报和日常维护工作，因填报数据有误或不按时提交数据造成下达国家助学金资金和名额缺口的，一律由学校自行补足。
第十七条 中等职业学校要建立国家助学金信息档案，将《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及附带证明材料、公示材料、《中等职业学校中职资助卡签领表》、《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汇总表》（附12-6）、国家助学金银行转账发放记录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十八条 各级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加强对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的监管，督促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落实学生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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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2-1
我区涉农专业范围
我区涉农专业范围为：设施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艺技术、观光农业经营、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种子生产与经营、植物保护、果蔬花卉生产技术、茶叶生产与加工、蚕桑生产与经营、中草药种植、棉花加工与检验、烟草生产与加工、现代林业技术、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园林技术、园林绿化、木材加工、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特种动物养殖、畜牧兽医、宠物养护与经营、淡水养殖、海水生态养殖、航海捕捞、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术、农业与农村用水、农村环境监测、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农村医学。
附12-2
我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名单
一、南宁市（3）
上林县、马山县、隆安县
二、柳州市（3）
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
三、桂林市（2）
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
四、百色市（9）
田阳县、德保县、靖西县、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
五、河池市（7）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
六、来宾市（1）
忻城县
七、崇左市（4）
天等县、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
附12-3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0     至20     学年）

	学校名称：

	学生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1寸免冠相片
﹙不可空缺﹚

	
	年级
班级
	
	民族
	
	入学
时间
	
	

	
	专业名称
	
	联系
电话
	
	

	
	专业
类型
	( 涉农    ( 非涉农
	
	
	

	
	身份
证号
	
	
	
	
	
	
	
	
	
	
	
	
	
	
	
	
	
	

	家庭成员情况
	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或学习单位

	
	
	
	
	

	
	
	
	
	

	
	
	
	
	

	
	
	
	
	

	
	
	
	
	

	家庭经济状况
	户籍所在地
	_____省（自治区）_____市
_____县（区）_____________
	主要
收入来源
	

	
	家庭地址
	____省（自治区）_____市
____县（区）_____________
	邮编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年收入
	
	人均年收入
	

	申请助学金的主要理由
	    本人因属于如下第       种原因，符合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条件，特提出享受国家助学金申请，请予审核批准。
（1） 涉农专业学生。
（2）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
（3）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县城）。
    （四）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五）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六）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
（七）孤儿。
（八）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班级审核意见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需正反两面用A4纸打印。
附12-4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指南
　　
　　◆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学校
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的学校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的各类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
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其中，涉农专业学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县城，下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全部纳入享受国家助学金范围。

涉农专业范围，为教育部2010年修订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教职成〔2010〕4号）中，农林牧渔类所有32个专业，以及轻纺食品类的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和医药卫生类的农村医学专业等3个专业。农林牧渔类32个专业具体包括：设施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农艺技术、观光农业经营、循环农业生产与管理、种子生产与经营、植物保护、果蔬花卉生产技术、茶叶生产与加工、蚕桑生产与经营、中草药种植、棉花加工与检验、烟草生产与加工、现代林业技术、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园林技术、园林绿化、木材加工、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特种动物养殖、畜牧兽医、宠物养护与经营、淡水养殖、海水生态养殖、航海捕捞、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农产品营销与储运、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术、农业与农村用水、农村环境监测、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农资连锁经营与管理。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助学金范围。我区纳入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有29个县，分别为：上林县、马山县、隆安县、融安县、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资源县、田阳县、德保县、靖西县、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隆林各族自治县、西林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忻城县、天等县、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
中职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其中一等为每生每年3000元，用于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二等为每生每年1000元，用于资助涉农专业学生、集中连片地区农村学生和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
◆国家助学金申请、审批与发放程序
　　国家助学金按学年申请和评定，每学期动态调整，按学期发放。具体流程如下：
①学生应在入学前办理好身份证。
②学生填写《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在新学年开学一个月内向就读学校提交；
③学校受理学生申请并组织初审；
④将审批后拟受助学生名单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⑤公示无异议的，由有关部门将助学金直接发放到学生本人的学生资助卡等一般银行储蓄卡中。
	附12-5
	
	
	
	
	
	

	中等职业学校中职资助卡签领表
（20        至20         学年）

	学校名称（盖章）：
	
	
	
	

	专业：                        1
	是否涉农专业：        2
	　
	          年级        班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手机）
	中职资助卡号
	领卡人签字
	备注

	　
	　
	　
	　
	　
	　
	　
	　

	　
	　
	　
	　
	　
	　
	　
	　

	　
	　
	　
	　
	　
	　
	　
	　

	　
	　
	　
	　
	　
	　
	　
	　

	　
	　
	　
	　
	　
	　
	　
	　

	　
	　
	　
	　
	　
	　
	　
	　

	班主任签字：                       学校资助工作人员签字：                                            

	附12-6
	
	
	
	
	

	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发放情况汇总表
（20        年         学期）

	学校名称（盖章）：
	
	
	

	专业：                        1
	是否涉农专业：        2
	          年级        班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资助金额（元）
	备注

	　
	
	　
	　
	　
	　
	　

	　
	
	　
	　
	　
	　
	　

	　
	
	　
	　
	　
	　
	　

	　
	
	　
	　
	　
	　
	　

	　
	
	　
	　
	　
	　
	　

	　
	合计
	——
	——
	——
	　
	　

	班主任签字：                       学校资助工作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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